
兴海县 2024 年度财政决算报告
2025 年 9 月 29 日兴海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向会议提出兴海县 2024年财政 决

算的报告，请予审议。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4 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15970 万元，占目标任

务 14300万元的 116.78%，超收 1670万元,同比增长 18.27%。分

税种看：税收收入完成 13304万元，占比 83.31 %，同比增加 4573

万元，上升 52.38%;非税收入完成 2666 万元，占比 16.69%，同

比减少 2106万元，减少 44.13%。

总财力 271508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 221703万元（其

中：返还性收入 268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190587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28435万元），本级收入 15970万元，上年结

余收入 15096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收入 3296万元（其中:新

增政府一般债券 1221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 2075万元），动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5443万元。

实现支出总计 25187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214571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4796万元（其中：体制上解支出 3053

万元，专项上解支出 1743万元），调出资金 104万元，债务还本

支出 2316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086万元。

年终结余 19635万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19635万元。

从支出决算的具体情况看，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4571

万元，较上年支出增加 528万元，同比增加 0.25%。按支出功能

科目分类：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2770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 12.91%，同比减少 2208万元，下降 7.38%；国防支出完

成 95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04%，同比增加 38万元，

增长 66.67%；公共安全支出完成 6490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的 3.02%，同比增加 35万元，增长 0.54%；教育支出完成 36364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6.95%，同比增加 4328万元，增

长 13.51%；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210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 0.09%，同比增加 109万元，增加 107.92%；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完成 1542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72%，同比

减少 277 万元，下降 15.2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33735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15.72%，同比增加 1489万元，增

加 4.62%；卫生健康支出完成 1495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 6.97%，同比减少 1644万元，下降 9.9%；节能环保支出完成

11124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5.18%，同比增加 3089万元，

增加 38.44%；城乡社区支出完成 11049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的 5.15%，同比减少 7315万元，下降 39.83%；农林水支出



完成 52762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24.58%，同比增加 3442

万元，增长 6.93%；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6628 万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 3.08%，同比减少 1960万元，下降 22.82%；资源勘

探信息等支出完成 8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004%，同

比减少 100万元，下降 92.59%；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完成 546万

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25%，同比增加 337 万元，增长

161.2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完成 3083万元，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 1.43%，同比增加 1246万元，增长 67.83%；住房保

障支出完成 4868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2.26%，同比减

少 272万元，减少 5.29%。粮油物资储备 300支出，占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的 0.14%，同比增加 300万元，增长 100%；灾害防治

及应急管理支出完成 1493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69%，

同比减少 662万元，减少 30.72%；其他支出 404 万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 0.18%，同比增加 404万元，增长 100%；债务

付息支出完成 1206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56%，同比

增加 161万元，增长 15.4%；债务发行费用支出完成 3万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0.001%，同比减少 12万元，下降 0.8%。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48774 万元，主要构成是：地

方政府性基金收入 25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8303万元，上年结

余1138万，调入资金104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38971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4088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38971 万元；政府性基金年终结余 5715 万元，其中：结转下年

支出 5715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情况

2024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 2791万元。社会保险基金（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现支出 1688万元，其中：社会保

险待遇支出 1683万元，转移支出 5万元。本年结余 1103万元，

年末滚存结余 10028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2024 年兴海县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7 万元。实现支

出 6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年终结余 1万元。

五、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青海省财政厅《关于预拨 2024 年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

补资金的通知》（青财预字〔2024〕1335 号、青财预字〔2024〕

606 号、青财预字〔2024〕1693 号）、《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一批

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量的通知》（青财预字〔2024〕1503 号）、《关

于下达 2024 年第二批均衡性转移支付增量的通知》（青财预字

〔2023〕1866 号），共计下达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资金及新增

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资金 7870万元，均按照上级要求分配用于

惠企利民，积极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出。

六、新增债券使用情况

海南州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 年新增政府债券额度的通知》

（南财预字〔2024〕337 号），下达我县 2024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



券额度 1221.36 万元，其中：506 万元用于兴海县环城东路南段

巷道排水设施建设项目，272 万元用于兴海县黄清河防洪工程项

目。193.36 万元用于兴海县那（日干）-拉（日干）线工程项目，

250 万元用于兴海县河卡镇曲东沟山洪沟治理工程项目。债务限

额已经县人大常委会批复并执行。

七、政府法定债务情况

2024 年，我县地方法定政府债务限额 80291.29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39820.36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40470.93 万元；全

县政府债务期初余额为 38593.92 万元，均为一般债务，期末余

额 78545.21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39574.28 万元，专项债

务余额 38970.93 万元。

当年转贷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3296.36 万元，其中：新增一般

债券 1221.36 万元，再融资 2075 万元。当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

支出 2316 万元，其中，通过再融资债券安排的还本支出 2075 万

元，一般公共预算还本支出 241 万元。

八、“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支出执行情况说明

2024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 284.71万元，支出决算为

247.96 万元，完成预算的 87.09%，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维护费预算 199.5 万元，支出决算为 223.7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12.14%；公务接待费预算 85.21万元，支出决算为 24.24万元，

完成预算的 28.45%；因公出国（境）费未实现支出。



（二）“三公”经费支出具体执行情况说明

2024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

费支出决算 223.72万元，占“三公”经费决算数的 90.22%；公务

接待费支出决算 24.24万元，占“三公”经费决算数的 9.78%；因

公出国（境）费未实现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223.72万元。其中：公务

用车购置无预算支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223.72 万元，

公务用车保有量为 71辆。

2.公务接待费支出24.24万元。其中：国内公务接待支出24.24

万元，接待 1607批 1634人次。

3.无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三）“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兴海县本级 2024年度“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决算数

减少 84.36万元，下降 25.39%。其中：因公出国（境）支出决算

数比上年无变化；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

减少 31.64万元，下降 12.39%，主要是 2024年各部门使用公车

频次较上年有所下降；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减少 29.13

万元，下降 54.58%，主要是 2024年公务接待批次同比下降。

九、2024年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基础工作。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制度框架。制定并印

发了《兴海县县级政策预算和项目预算事前绩效评估暂行办法》

的通知、《关于建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事前绩效评估的实施意见》、



《兴海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县级部门

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预算绩效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

法》、《兴海县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办法》、《兴海县乡镇及

部门（单位）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及奖惩办法》等一系列办法

和实施意见，推进绩效管理工作制度保障。加强预算绩效管理队

伍建设。明确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职能及职责分工，指定具体责任

人负责绩效考评工作的管理协调、研究分析和督促落实。加强政

策指导和业务培训。举办财务人员综合素质能力提升培训 2 期

144 人次，提高绩效评价报告质量和服务财政绩效管理能力。建

立绩效评价专家库，推进财政预算绩效评价工作规范化。

（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加强绩效目标管理。对 2024

年度全县县级政策预算和项目预算 1045 个项目 103271.93 万元

进行事前绩效评估，并重点选取 5 个项目进行事前绩效评估，资

金规模 4718.45 万元。开展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管理。对全县 77

家预算单位 20 万元以上的项目进行了绩效监控，结合部门项目

重点，选取子 8 家部门开展了 2024 年度部门重点项目支出绩效

监控，资金规模 7868.7 万元，及时纠正项目绩效运行与预期绩

效目标的偏差，促进绩效目标实现。开展绩效评价实施管理。综

合绩效考评实现全覆盖，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财务基础管理

工作、专项资金财务管理、财政资金监督检查 5 个大项 43 项具

体指标实施绩效考评，推进财政管理工作有序规范。


